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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編號：1316) 
 

 

總目： (42) 機電工程署 

分目： (-) 沒有指定 

綱領： (2) 機械裝置安全 

管制人員： 機電工程署署長 (陳帆 )  

局長： 運輸及房屋局局長 

問題： 

在2015-16年度內，機電工程署將會籌劃推行車輛維修工場自願註冊計劃，請告知本會

有關計劃的詳情，包括涉及的維修工場數目及預算開支，政府有沒有計劃實施強制車

輛維修工場註冊，如有，預計何時落實；如沒有，原因為何？ 
 

提問人：易志明議員 (議員問題編號：32) 

答覆： 

車輛維修工場自願註冊計劃將於2015年推出，與計劃相關的各項推廣活動，亦會由2015
年年中展開。預計約有2 500家工場符合資格可根據該自願計劃註冊。在2015-16年度

實施及推廣車輛維修工場自願註冊計劃和車輛維修技工自願註冊計劃的預算開支為

584萬元。機電工程署(機電署)沒有這兩項計劃的預算開支個別分項數字。 
 
在參考車輛維修技工自願註冊計劃和車輛維修工場自願註冊計劃的實施成果，並評估

强制性註冊計劃的成本和效益後，機電署會與業界磋商以考慮推行車輛維修工場强制

性註冊計劃。 
 
 
 

 
 

- 完 - 

 


